
黔商院工发〔2025〕3 号
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贵州省三八红旗手、
贵州省三八红旗集体、贵州省巾帼文明岗

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：

根据省教育工委《关于开展 2024 年度贵州省三八红旗手、

贵州省三八红旗集体、贵州省巾帼文明岗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》

（见附件 1），学校将择优推荐 1 名三八红旗手或 1 个集体或 1

个巾帼文明岗参与评选。为认真抓好本次评选表彰推荐工作，现

请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严格按照通知要求的评选条件、评

选方式办法及评选要求，注重从教学、科研一线推荐人选，于

2025 年 4 月 7 日 12 点前完成推荐材料报送工作，校工会将根据

推荐人选（集体）情况，经学校领导研究同意后报省教育工委。

按照推荐材料报送要求（见附件 2-附件 8），将贵州省三八

红旗手、贵州省三八红旗集体、贵州省巾帼文明岗推荐有关材料

的电子版和纸质盖章扫描 PDF 版，于 4 月 7 日 12:00 前将纸质版



签字盖章后交思齐楼 306 工会办公室，电子版发工会谭老师邮

箱：3465182055@QQ.com。

校工会

2025 年 4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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